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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

变化一：

燃油车轴距标准降低50mm
记者在《合肥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实施细则》中看到，跟此前公布的条款相比，车辆的标
准明显降低了，燃油车轴距从2700毫米降为2650毫
米，新能源车轴距从2600毫米降为2500毫米。

根据规定，网约车车型标准略高于市区主流巡游
车；燃油车辆轴距达到2650毫米以上、排量达到1.6L
或1.4T以上；新能源车辆轴距达到2500 毫米以上或
续航里程达到250千米以上。

“现在运营的网约车在轴距上大多不符合标准。”
合肥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陈剑波透露，燃油车
2650mm 的轴距是根据合肥市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及
市民综合消费能力来设定的。

变化二：

有效期从两年变为一年
此次细则将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效

期一年，相比10月份的意见稿中的“有效期两年”，时
间缩短了。

陈剑波解释，网约车是个新兴业态也是新生事
物，市场发展很快，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化。“有
效期一年，等到期后，将进行阶段性评估，及时对政策
进行相关修改和完善。”陈剑波说。

变化三：

坐网约车能有出租汽车发票
根据实施细则，网约车平台应合理确定网约车运

价，严格执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在网络服务平台和经
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网约车运价、计价计程方式、服
务内容、收费标准等，同时，在合肥市依法纳税并向乘
客提供相应的出租汽车发票。
在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则是“在本市依法纳
税并向乘客提供税务发票”。

变化四：

网约车平台不经营，提前30日提交书面报告
网约车终止经营，这今后也不是想停就停。记者

在实施细则中看到，对这部分也新增了内容。
据悉，网约车平台公司暂停或者终止运营的，应

当提前 30 日向合肥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书面报告，
说明有关情况，通告提供服务的车辆所有人和驾驶

员，并向社会公告。终止运营的，应当自终止经营之
日起10日内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交回
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温馨提示

乘网约车发生纠纷，有两种途径投诉
如果市民乘坐网约车时发生服务质量纠纷或者

不满意的地方需要投诉，可以跟出租车一样向运管处
投诉吗？答案是肯定的。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市民乘坐网约车发生纠纷，
可以向所属的网约车平台公司投诉，也可以直接向交
通运管部门投诉，“运管部门会在规定时间内核实，如
果车辆和平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予以行政处罚”。

对话

申请成功网约车有多少？
据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合肥市大约有 30 万辆

网约车在路上跑，但常规性接单的只有不到1/10。
“绝大多数网约车每天只接1～2单，甚至完全不

接单，每天接8～12单以上的，大约只有3万辆。”上述
负责人说，在这 3 万辆车中，又有一批不符合标准的
网约车将会强制退出，“能申请成功的预计不会多于3
万辆”。

合乘

合乘平台发布信息甚至包括“驾驶员身份”
昨日，《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合肥市私人

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指导意见（暂行）》也同期公布，记
者看到，“全天提供不超过4次合乘出行”的条款被保
留，但对合乘平台的要求更严格，发布的信息包括驾
驶员身份、车辆型号及号牌、起讫点具体地址、出发时
间、合乘线路及里程等。

顺风车一天不能接单超4次
私人小客车合乘也就是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

服务提供者通过互联网方式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
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
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
式。合乘平台则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
台，整合供需信息，提供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的
企业法人。

据悉，合肥市鼓励和倡导公益性无偿互助合乘。
但合乘出行分摊的出行成本，仅限于车辆燃料成本及
通行费等直接费用，分摊费用只能按合乘里程计费。
在意见中明确，合乘服务提供者可在全天提供不超过
4次合乘出行，这与征求意见稿完全一致。

合乘平台发布的信息更详细
在征求意见稿中，合乘平台应将提供合乘出行的

车辆及人员相关信息接入合肥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监管平台，车辆信息应包括车辆号牌、行驶轨迹、提供
出行时间和出行次数等。

但在意见中，发布的合乘出行信息应当包括驾驶员
身份、车辆型号及号牌、起讫点具体地址、出发时间、合
乘线路及里程、预估分摊金额等信息，内容明显更细致。

对于顺风车主的要求，意见中也明确了。提供合
乘的车辆须是合乘服务提供者本人所有的 7 座及以
下乘用车，合乘服务提供者应当取得相应准驾车型驾
驶证，且驾龄达1年以上。

出租车

严禁向驾驶员收取高额抵押金
记者在昨日公布的《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

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暂行）》中
看到，合肥市区巡游车经营权全部实行无偿使用，停
止收取有偿使用费，已收取的履约保证金全额退还。

据介绍，合肥将改革经营权管理制度，市区巡游
车经营权全部实行无偿使用，停止收取有偿使用费，
已收取的履约保证金全额退还。经营权期限为8年，
届满后，以公平竞争方式重新确定经营者。

不过，出租汽车经营者不得利用经营权，通过一
次性买断或要求垫资、借款等方式，向驾驶员转嫁投
资和经营风险。另外，新增巡游车经营权不得变更经
营主体，其他巡游车在期限内需要变更经营主体的，
不得炒卖和擅自转让。除此之外，出租汽车企业要保
护驾驶员合法权益，严禁向驾驶员收取高额抵押金，
现有抵押金过高的要降低。

此外，合肥市也将把出租汽车综合服务区、停靠
点、候客泊位等服务设施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解决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停车、就餐、如厕等方面
的实际困难。在机场、车站、码头、商场、医院等大型
公共场所和居民住宅区，合肥将划定巡游车候客区
域，为出租汽车运营提供便利，更好地为乘客出行提
供服务。

合肥网约车管理细则元旦正式实施，有效期一年

燃油车轴距标准降低50毫米
今年10月，合肥市网约车实施细则等三个

文件公开征求意见，共征集意见和建议1095条，
所反映意见主要集中在网约车车辆标准、驾驶员
户籍限制、网约车数量及运价等方面。

昨日，合肥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合肥版”网
约车实施细则等将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
记者逐条对比征求意见稿后发现，三个文件内共
有72处内容进行了修改。 ▋记者 沈娟娟


